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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紫育（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 交易概况 

（一） 基本情况 

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将所持有的天津清大紫育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39.00%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2,166.6684万

元，实缴到位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0.00万元）全部转让给清控慧谷（天

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之前的标的公司的风险和

责任由转让方按其持股比例承担，转让之后由受让方按照其持股比例

进行承担；鉴于标的股权的股东出资义务均尚未实缴到位，为此依据

标的股权的实缴出资情况以及目标公司的累计未分配利润等情况并

经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确认本次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0.00 元，该价

格已包含受让方应支付给转让方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方的

前期投入资金（含实缴注册资本金及对转让方及其关联方的所有负债

（如有）等）。公司据此与清控慧谷（天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签订

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协助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天津清大紫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由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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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9999%变成 50.9999%。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二）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

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

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

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

“计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购买

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

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

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

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除前款规

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交

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

的账面价值为准。”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5）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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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兴审字第 00180135号审计报告，公司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期

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 13,150,892.70元，期末合并报表净资产总额

为 6,748,579.21 元，期末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1,224,513.80元 

本次出售资产的交易对价为 0.00 元，本次出售股权未导致公众

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

账面价值为准。本次出售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0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 50%，亦未达到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 50%且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合并期末资产总额的 30%；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 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5 年 5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

对票 0票，弃权票数 0票，回避票数 2票；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

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张迎晖、齐晓红回避表决；提交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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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 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

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 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

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

的企业。 

二、 交易对方的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清控慧谷（天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弘贯道与永和路交口处西南侧慧谷

园 16#-1-905 

注册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弘贯道与永和路交口处西南侧

慧谷园 16#-1-905  

注册资本：200.00元 

主营业务：网络平台软件开发；为企业提供孵化服务；组织策

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广告业务；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登记代理；

知识产权服务；财务信息咨询、法律信息咨询（不得从事诉讼、辩

护等法律服务）、房地产信息咨询；办公用房销售；办公用房、场

地租赁经营；物业服务;会议服务、展览展示服务、餐饮服务、餐饮



公告编号：2025-019 

配送服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赵青 

控股股东：清控科创（天津）实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本公司的董事齐晓红 12个月内在清控慧谷（天津）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清控科创（天津）实业有限公司担任

董事职务。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交易标的情况 

（一）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天津清大紫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9.00%股权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__ 

3、交易标的所在地：天津市东丽区 

4、交易标的的其他情况 

交易总价：人民币 0.00元 

交易标的支付方式和期限：本次交易不涉及交易价款支付。 

（二） 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闲置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 定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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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未进行审计和评估。本次交易标的对应的股东实缴

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0.00元。 

(二) 定价依据 

鉴于标的股权的股东出资义务均尚未实缴到位，为此依据标的股

权的实缴出资情况以及目标公司的累计未分配利润等情况并经双方

自愿协商一致确认本次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0.00 元，该价格已包

含受让方应支付给转让方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方的前期投

入资金（含实缴注册资本金及对转让方及其关联方的所有负债（如有）

等）。 

(三)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交易价格依据注册资本的实缴到位情况并由交易双方自行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将所持有的天津清大紫育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39.00%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2,166.6684万

元，实缴到位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0.00万元）全部转让给清控慧谷（天

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之前的标的公司的风险和

责任由转让方按其持股比例承担，转让之后由受让方按照其持股比例

进行承担；鉴于标的股权的股东出资义务均尚未实缴到位，为此依据

标的股权的实缴出资情况以及目标公司的累计未分配利润等情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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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确认本次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0.00 元，该价

格已包含受让方应支付给转让方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方的

前期投入资金（含实缴注册资本金及对转让方及其关联方的所有负债

等）。 

（二） 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股权转让合同》经公司股东会批准同意本次出售资产事项后方

可生效。 

六、 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是公司为了业务发展需要而调整资产结构，对公司发

展具有积极作用，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 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风险。 

(三) 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盖章的《清大紫育（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清大紫育（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5月 7日 


